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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 106 學年度第 3 次會議紀錄  

時間：107 年 03 月 22 日(星期四)下午 02:00 

地點：雲平大樓西棟四樓第二會議室 

出席：黃正弘委員、賴明德委員、詹錢登委員、楊明宗委員、謝孫源委員、劉裕宏委員、林

大惠委員、孫永年委員(請假)、沈孟儒委員、黃華瑋委員、陳昌明委員、許瑞榮委員、

馬敏元委員(請假)、趙儒民委員(請假) 

列席：李俊璋主秘、主計室、秘書室法制組、財務處理財組、提案單位代表、黃怡寧 

主席：蘇校長慧貞                                                     紀錄：歐麗娟 

壹、報告事項 

一、 主席報告(略)。 

二、 上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報告(如附件一 p.6~p.10)。 

三、 主計室報告：校務基金管理及執行情形、財務預警指標(略)。 

四、 財務處報告：校務基金資金管理及投資執行績效 (略)。 

五、 李國鼎科技與人文講座 106 年度收支情況報告：(略)。 

六、 人事室報告：專案工作人員核支彈性薪資案(略)。 

貳、討論事項(A 類為涉經費動支提案，B 類為未涉經費動支提案) 

(B)提案一                                                 提案單位：校長交議案 
案由：擬推薦劉裕宏副教授擔任財務處財務長，提請討論。 

  說明： 
一、 依據財務處設置辦法第三條規定「…財務長及副財務長為副教授以上教師兼任或由

專業經理人擔任，經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後，由校長聘任之。…」辦理。 
二、 檢附財務長提名簽呈及劉裕宏副教授學經歷背景供參。 
擬辦：通過後，請人事室辦理發聘事宜。 
決議：照案通過，並自本(107)年 02 月 01 日起聘。 
 

(A)提案二                                                     提案單位：主計室 
案由：本校 108 年度概算擬編數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 為辦理本校 108 年度預算編製之需要。 
二、 教育部於 107 年 3 月 2 日以通報通知各校務基金，108 年度概算相關書表應於 107

年 3 月 23 日前函送至相關部會，礙於概算編送時效，先以專簽核准之概算編列數進

行各書表編製作業，本會審議後如有修正再與教育部會計處連繫修正。 
三、 檢附提案經費檢視單。 
擬辦：審議通過後，循預算編審程序辦理。 
決議： 
一、 照案通過(如附件二 p.11~p.13)。 



 
2  

二、 另，關於東寧校區學生宿舍興建案，請主計室就宿舍案之規劃設計費用財源，研議

由宿舍專款先行動支可行性。 
 

(A)提案三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擬修正「國立成功大學推廣教育收支管理要點」，提請審議。 

  說明： 
一、 本案業經 106.10.31 本校推廣教育委員會 106 學年度第 1 次會議通過，會議紀錄並經

鈞長簽核在案。 
二、 檢附修正草案對照表、現行規定、教育部函及國立大學推廣教育教師鐘點費對照表

供參。 
三、 檢附提案經費檢視單。 
擬辦：通過後，擬續提行政會議審議。 
決議：修正通過(如附件三 p.14~p.20)，同意續提行政會議審議。 
 

(A)提案四                                                   提案單位：管理學院 
案由：修訂本院「研究傑出及研究優良教師遴選與獎勵要點」名稱及條文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 案揭要點修訂案分別經本院 103 年 6 月 3 日 102 學年度第 3 次院務會議、104 年 5

月 5 日 103 學年度第 10 次主管會議、104 年 12 月 9 日 104 學年度第 5 次主管會議、

105 年 1 月 13 日 104 學年度第 3 次院務發展委員會議、106 年 1 月 11 日 105 學年度

第 1 次院務發展委員、106 年 1 月 18 日 105 學年度第 1 次院務會議審議，並於 107
年 1 月 9 日 106 學年度第 1 次院務會議審議通過。 

二、 依上述會議決議修訂本院「研究傑出及研究優良教師遴選與獎勵要點」名稱為「國

立成功大學管理學院研究及產學績優教師遴選與獎勵要點」，檢附修訂條文對照表、

「研究傑出及研究優良教師遴選與獎勵要點」現行條文供參。 
三、 檢附提案經費檢視單。 
擬辦：審議通過後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如附件四 p.21~p.30)。 

 

(A)提案五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由：擬修定「國立成功大學補助優秀新進教師暨研究人員學術研究計畫要點」，提請審

議。 

  說明： 
一、 本案已於 107.01.10 第 808 次主管會報修正通過。 
二、 因應教育部「邁向頂尖大學計畫」執行至 106 年 12 月底結束，特修正本補助經費來

源。 
三、 本次主要修訂內容，請卓參修正草案對照表： 

(一) 為提昇鼓勵校內教師暨研究人員積極爭取科技部專題計畫，特修改本要點內容。 
(二) 考量未來本要點補助經費來源不限縮於某計畫經費，故修正經費來源為教育部

相關計畫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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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檢附原要點、提案經費檢視單卓參。

擬辦：如本案奉核後，將進行公告收件(針對 106 年符合專題補助者)，待今年獲配高教深

耕計畫經費後，再依本單位獲配經費支應此項補助。

  決議：照案通過(如附件五 p.31~p.34)。 

(B)提案六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由：擬修正「國立成功大學共用儀器設備執行辦法」，提請審議。

說明：

一、 為因應「發展國際一流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計畫」期限於 106 年 12 月 31 日結束進

行相關條文修正。

二、 本次修正「國立成功大學共用儀器設備執行辦法」第二條及第五條。

三、 檢附「國立成功大學共用儀器設備執行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及現行條文，另檢附

「國立成功大學儀器設備補助審查辦法」供參。

四、 本修正案已經過第 808 次主管會報提案通過。 
五、 檢附提案經費檢視單。

擬辦：通過後，擬續提校務會議審議。

  決議：修正通過(如附件六 p.35~p.37)，同意續提校務會議審議。 

(A)提案七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擬修正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進用專案工作人員實施辦法第 2 條、第 4 條、第 7 條

及第 17 條(修正草案對照表)，提請審議。 

說明：

一、 本案業於 107 年 2 月 7 日簽奉核准提會審議。 
二、 配合「本校編制內教師及研究人員本薪(年功薪)、加給以外之給與及編制外人員人事

費及辦理自籌收入業務有績效之行政人員工作酬勞支應原則」法規名稱已修正為「本

校學校人員人事費支應原則」，爰配合修正第 2 條文字。 
三、 依據科技部修正放寬人員進用迴避規定，爰配合修正第 4 條第 2 項文字。 
四、 依據主秘 107 年 1 月 3 日召開之「討論本校是否訂定博士級專任助理人員薪資標準

相關事宜」會議決議，修正第 7 條第 1 項及第 4 項規定： 
(一) 修正第 1 項附表一：因應科技部增列專任助理博士級級別，爰配合增訂本校「博

士級」專任助理級別及其薪資標準，以利教師執行計畫案之人力規劃及經費運

用之彈性。

(二) 修正第 1 項第 1 款規定：依據科技部 106 年 5 月 25 日科部綜字第       
1060034160 號函說明三，科技部改制前函頒「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專任助

理人員工作酬金參考表」自 106 年 8 月 1 日起停止適用，改依各校自訂標準核

實支給。為保障本校原本按科技部上開參考表支薪同仁既有權益，爰增訂條文

予以保障。

(三) 修正第 1 項第 3 款規定：專案工作人員擬核支彈性薪資之審議程序，前經校務

基金管理委員會同意，爰明訂於本辦法中。另案內新增「博士級」專任助理級

別，因與水工所及研究總中心助理研究員以上(博士學歷)之專案工作人員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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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均整合為博士級專案工作人員。

(四) 修正第 4 項：有關專案工作人員年終工作獎金之核發，渠等校外任職年資採認、

在職月數比例等仍應比照軍公教人員年終工作獎金相關規定，酌修文字以期明

確。

五、 修正第 17 條：考量本辦法規範內容事屬行政相關作業，為利日後校內外各相關法規

修正時能立即配套修正本辦法相關條文，爰建議將本辦法修正程序改為經行政會議

審議通過。

六、 檢附現行本校校務基金進用專案工作實施辦法乙份。

七、 檢附提案經費檢視單。

擬辦：審議通過後，擬續提校務會議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同意續提校務會議審議。

(A)提案八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有關博士級專案工作人員薪資標準表完成修法前，是類人員薪資審議程序，提請討

論。

說明：

一、 本案業於 107 年 2 月 7 日簽奉核准提會審議。 
二、 因應科技部計畫申請系統新增博士級專任助理級別，業已配合增訂本校「博士級」

專案工作人員薪資標準，茲因該薪資標準表依本校法規審議程序尚須經校務會議(訂

於 6 月 13 日召開)審議，爰在修法過渡期間，如有計畫主持人為執行科技部計畫所

需擬進用博士級專任助理，擬請同意研發處於計畫主持人申請計畫變更新增博士級

專任助理案時，先按前開標準表(草案)專案核定其薪資；如擬超過標準者，則由計

畫主持人依前開修正草案規定之核支彈性薪資審議程序(如下表)辦理。

審議程序 

擬增給彈性報酬 

10,000以下 超過 10,000元 

由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

(以下簡稱委員會)授

權，同意經用人單位初

審通過後生效聘任，再

送委員會追認備查。 

用人單位初審通過，由人事室通知 3位委員組成委員

會小組審議，全數通過者同意追溯自用人單位初審會

議通過日生效，再送委員會備查；未獲全數通過者，

則須送委員會審議，並以委員會審議通過之日為生效

日。 

三、 檢附提案經費檢視單。

擬辦：審議通過後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

(A)提案九                             提案單位：醫學系藥理學科暨研究所、人事室 
案由：有關醫學系藥理學科暨研究所擬申請專案工作人員郭○○小姐核支彈性報酬乙案，

提請討論。

說明：

一、 本校 106 學年度第 1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委員會)會議決議略以，專案工

作人員擬增給彈性報酬超過 5,000 元者，須經用人單位初審通過，由人事室通知 3



5  

位委員組成委員會小組審議；未獲全數通過者，再送委員會審議，並以委員會審議

通過之日為生效日。

二、 郭員目前月支酬勞為 37,810 元，該科所擬申請 107 年 2 月 1 日至 107 年 7 月 31 日之

彈性報酬 20,000 元，月支酬勞總計為 57,810 元。案經送請委員會小組審議，未獲全

數同意，爰提會審議。

三、 檢附提案經費檢視單。

擬辦：審議通過後，由人事室辦理後續事宜。

決議：

一、 本審議程序不宜做為學位支給差額之補償管道，因此，本案不同意。

二、 另為留任優質人才，建議申請計畫變更，使計畫案參與人員得以博士級支薪。

(B)提案十  提案單位：財務處

案由：為協助管理本校校務基金投資事宜，擬新增 1 名投資管理小組委員，提請討論。 

說明：略。

擬辦：略。

決議：照案通過。

(A)提案十一 提案單位：財務處

案由：本校 107 年投資模式規劃案，提請討論。 

說明：略。

擬辦：略。

決議：暫予撤案。 

參、臨時提案(無) 

肆、散會(pm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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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101.10.08)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執行情形追蹤表 

決議案摘要 執行情形 列管結果 

提案八         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由：理學教學大樓新建工程案財務計畫

等事宜，提請  討論。(8E) 
決議：關於本案追加預算 1.3 億元， 
1. 李丁進委員建議： 

雖然希望經費運用能撙節用度，但為

尊重理學大樓興建案，重新調整空間

規劃之必要性，可以用附帶決議方

式，例如訂下理學院自籌款目標，通

過本案。 
2. 本案期望由理學院籌募 5 仟萬元，不

足數將由校務基金匡列預算通過。 
105-3 會期(106.3.22)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

校長指示理學教學大樓新建工程案，請總

務處協商或釐清以下二點： 
1. 有關化學系「有機及物化分析實驗室

搬至新建理學大樓 2、3 樓，安全設

備調整及搬遷所需費用一事」，假設

本會願意考量同意或保留經費支援，

應限定期程提出簽案，因這將牽涉校

務基金財源匡列或預算編列情事，請

總務處協商理學院，限定期程簽案，

並避免衍生其他再承諾情事。 
2. 有關本案追加預算 1.3 億元及原期望

由理學院籌募 5 仟萬元財源，與建物

第 9 層之關聯性為何？依據目前記載

之決議看不出五千萬自籌款是要用來

做第九層的經費。因此，請總務處詹

總與杜副盡速釐清並將以前討論之情

形載入決議中 ，以資明確本案，另

外請財務處蒐集相關會議紀錄供參。 
105-4 會期(106.5.22)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

校長指示，彙整理學大樓興建案相關會記

錄，請總務處暨理學院就”釐清事項”再說

明： 
詳見彙整表(收錄於 105-4 會議紀錄) 

總務處 
建築工程預定進度 95.47％，實際進度

94.28％，目前進行內部裝修及室外景

觀工程，建築工程預定 107 年 4 月完

工，水電工程 6 月完工。 

解除列管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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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2(102.12.11)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執行情形追蹤表 

決議案摘要 執行情形 列管結果 

提案八  提案單位：總務處及財務處 

案由：東寧校區第 1 期 A-1 區學生宿舍

興建案財務計畫事宜，提請 討論。

(7E9) 

決議：照案通過，財源規劃則依據「東寧

宿舍自建案會議紀錄」“全數以自有

資金支應為原則，惟為確保流動性

需求配合開立 65%循環貸款額

度。”。 

總務處 
依 106 年 11 月 17 日主秘召開之「東

寧校區第一期學生宿舍興建工程」分

期興建討論會議決議，請財務處依據

總務處及學務處所提供之參數評估財

務成本回收之可行性，主計室辦理預

算之編列及可用資金倍數之估算，俾

利評估本建案可行之期程後儘速陳

報。 
目前本處尚未收到相關資料或辦理期

程之指示。 
財務處 
關於東寧校區第一期學生宿舍單獨興

建 A 棟案，本處依據總務處及學務處

更新之成本、費用及收入參數，辦理

本案財務成本回收之可行性分析，並

彙整主計室提供之可用資金變動情況

資料，業於 107 年 3 月 2 日提供書面

說明，供 鈞長參酌。 

繼續列管 

 
102-4(103.05.19)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執行情形追蹤表 

決議案摘要 執行情形 列管結果 
提案十一        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由：臺灣生醫卓群中心教學研究大樓

新建工程案財務計畫等事宜，提

請  討論。(8E4) 
決議： 

1. 照案通過，同意續提校務會議核備。 
2. 另關於成大醫院支應 3 億元及醫學院

自籌 2.4 億元一事，請主計室與其商議

資金到位時程，俾利本校預算規劃配

合，同時，全案由財務處於本會追蹤列

管之。  
106-2 會期(106.11.21)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

再決議： 
關於教育部補助 2.4億元，將來若有異

動情形，補助不足數將由醫學院勸募

自籌款補足之，以避免造成校務基金

經費運用之排擠效應，並維持原來分

總務處 
臺灣生醫卓群中心教學研究大樓新

建工程目前已完成細部設計書圖，依

採購法規定辦理公開閱覽中。後續將

辦理巨額採購招標相關程序，預計

107 年 7 月發包。 

繼續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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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比例，學校校務基金 3 億元、醫院 3
億元、醫學院 2.4 億元。 

 
104-4(105.05.17)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執行情形追蹤表 

決議案摘要 執行情形 列管結果 

提案二 提案單位：水利系、防災研究中心 
案由：海工大樓新建工程案自籌款 2,500萬

元還款計畫，提請  討論。(0.25E) 
決議： 
一、 照案通過。惟財務處建議關於校務

基金先行墊付款須加計利息一事，

因最終校舍建物所有權及管控仍屬

校方，故本案計息事宜先予緩議。 
二、 惟請主計室管控還款狀況並以業務

收入、教學經費或控存之管理費為

還款財源。  

主計室 
水利系由捐贈款歸還 150 萬元，防災

中心由管理費歸還 80 萬，捐贈款歸

還 20 萬元，合計 250 萬元。 
主計室已於 107/02/22 轉帳歸還本校

校務基金。 
水利系 
第二年還款：本系已於 107 年 2 月

22 日辦理 107 年度還款 150 萬之扣

款相關事宜。  
防災研究中心 
未回覆，依主計室說明。 

本案 2,500 萬元

還款，分 10 年

攤還，自 106 年

1 月 1 日起逐年

還款至 115 年

12 月 31 日止，

每年攤還250萬
元(水利系 150
萬元，防災研究

中心 100 萬元)。 
 

繼續列管 

 
106-2(106.11.21)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執行情形追蹤表 

決議案摘要 執行情形 列管結果 

提案一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本校校聘人員 107年 1月 1日薪資調

升 4%案，提請 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同意續提校務會議。 

人事室 
業經 106 年 12 月 20 日校務會議通

過，並於 107 年 1 月 1 日實施。 解除列管 

提案二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擬修正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進用

專案工作人員實施辦法之附表「國立

成功大學專案工作人員薪點支給待

遇標準表」、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

進用專業經理人實施辦法之附表「國

立成功大學專業經理人進用資格及

薪資支給標準表」、「國立成功大學

財務處專業經理人進用資格及薪資

支給待遇標準表」，以及國立成功大

學進用博士後研究人員實施要點之

附表「國立成功大學博士後研究人員

研究費支給標準表」，提請 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同意續提相關會議。 
 

人事室 
一、業經 106 年 12 月 20 日校務會    

議通過。 
二、依據行政院 107 年 1 月 31 院授    

人給字第 10700000011 號函，軍    
公教待遇調增溯自 107 年 1 月 1    
日，本室業於 107 年 2 月 5 日以    
人室(專)第 097 號與第 098 號函    
知各單位。 

解除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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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三       提案單位：交管系、人事室 
案由：有關交通管理科學系擬申請專案工

作人員周建銘先生核支彈性報酬乙

案，提請 討論。 
決議： 
一、 由於『專案工作人員、專案博士後

研究人員核支彈性報酬作業流

程』，係以聘任具有特殊專業技能

人員，為支給彈性報酬之授權範圍

及審議核可，故不宜做為學位支給

差額之補償管道，因此，本案不同

意。 
二、 另為留任優質人才，建議申請計畫

變更，使計畫案參與人員得以博士

級支薪。若申請計畫變更有困難，

學校(研發處)將予以協助。 
 

人事室 
案內周員擬調增之工作報酬改依科

技部規定，經廠商同意變更計畫由配

合款支應。  
交管系 
已依照會議決議申請計畫變更，研發

處已同意，如附件所示。但人事室未

同意變更。 
研發處 
一、因本校無博士級專任助理薪資

標準，申請計畫變更有困難。 
二、 本處已於 107 年 1 月 3 日下午

3：00 請李主任秘書主持，並邀

集人事室、主計室召開討論是否

訂定博士級專任助理薪資標準

相關問題會議。 
會 議 紀 錄 已 獲 校 長 核 示

（107.01.16）：將請人事室提 3
月中下旬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

討論。會議紀錄並已分送相關業

務單位辦理。 

解除列管 

提案四               提案單位：研發處 
案由：107 年度財務規劃報告書(含投資規

劃書)，提請  討論。 
決議： 
一、 修正通過(如附件三，另附)，同意

續提校務會議審議。 
二、 本報告書係依學校中長程校務發展

計畫為基礎作為，由於該計畫尚未

底定，因此授權研發處可彈性依該

計畫再修正，以配合提送校務會議

及報部時程，惟須將再修正處報知

本會憑辦。 

研發處 
107 年度財務規劃報告書已於 12/28
送教育部備查，並於 107/1/30 函復同

意備查。 
財務處 
依據決議二，本處依研發處報知本

會 107 年度財務規劃報告書修正狀

況，於 107.01.29 email 轉陳本會委

員敬悉。 

解除列管 

提案五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擬修正「國立成功大學李國鼎科技與

人文講座設置要點」第三點第二款及

第八款，提請 審議。 
決議：修正通過。 
 
 

教務處 
依決議辦理，並公告於網頁。 

解除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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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六              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由：擬修正「國立成功大學場地設備收支

管理要點」第八點，修正草案條文對

照表，提請 審議。 
決議：修正通過，同意續提行政會議審

議。 

總務處 
已提第 188 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

並於 107 年 2 月 2 日發文各單位週

知、公告於事務組網頁及本校網頁

法規彙編。 

解除列管 

提案七              提案單位：工學院 
案由：「國立成功大學工學院激勵職技員工

辦法」第四條、第八條及第九條修正

草案，提請 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工學院 
本辦法本院於 106.12.12 函頒修正實

施，選出本院 106 年度最優秀職技

員工 4 人，並依辦法頒發工作酬

勞。 

解除列管 

提案八              提案單位：工學院 
案由：擬修正「國立成功大學工學院專任暨

退休教師撰寫中外文專書獎勵辦法」

第五條如修正條文對照表，提請  
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工學院 
本辦法本院於 106 年 12 月公布修正

實施。106 年度中外文專書獎勵申

請已於 106年 12月 29日完成收件，

將依原訂計畫於今(107)年辦理年度

審查及獎項頒發。 

解除列管 

提案九              提案單位：財務處 
案由：擬修訂本校「短期票券投資操作行政

流程」，提請 討論。 
決議：修正通過。 

財務處 
照案辦理。 

解除列管 

臨時提案             提案單位：財務處 
案由：為協助管理本校校務基金投資事

宜，擬依規定提名106-107學年度投

資管理小組委員名單如說明三，提

請  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財務處 
照案辦理。 

解除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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